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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23402963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不受理。

理 由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四、原

核定通知已不存在。」

卷證 健保署 112年 8月 7日受理號碼 0000000000 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

療費用核退核定通知書影本。

審定

理由
ㄧ、原核定內容

申請人申請核退於臺灣地區外 111 年 11 月 16 日、112 年 1月

19 日急診及 112 年 1月 19 日至 112 年 1月 21 日住院 2日就

醫自墊之醫療費用，經審查結果，2次急診各核退醫療費用新

臺幣(下同)731 元及 911 元，另住院部分，認為「雖因 4小時

前抽搐住院，1/19 做核磁共振檢查，然住院時神清、反應正

常、理學檢查正常，核磁共振檢查完即可出院」，同意核退 1

日住院費用，按健保署公告之「112 年 1、2、3月份全民健康

保險臺灣地區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」，住院每日 6,953

元，核退 1 日住院費用 6,953 元，其餘住院醫療費用不予核

退。

二、申請人就健保署未准核退住院費用部分不服，主張其應醫師要

求及檢查安排，於 112 年 1 月 20 日做視頻腦電圖檢查，健保

署核定意見「1/19 核磁共振檢查後即可出院」，不符合當下規

範及醫師專業建議，請依當時情況從寬核定日數，核定日數應

完整包含 112 年 1月 19 日至 21 日等語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

三、健保署重新核定

本件申請人於 112 年 7 月 10 日(本部收文日)申請審議後，

業經健保署重新核定同意按實際住院日數核退 2 日住院費

用，並依該署前開公告之住院核退上限每日 6,953 元，經扣

除原已核退之 1 日住院費用 6,953 元後，於 112 年 8 月 7 日

以受理號碼 0000000000 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核

定通知書補核退申請人 1日住院費用 6,953 元在案。

四、綜上，本件業經健保署依申請人所請，重新核定按實際住院日

數(2 日)核退住院費用，則本件申請爭議審議之標的已不存

在，應不予受理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，審定

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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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2 日


